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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文件

安政数〔2021〕41 号

安阳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

关于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机构、市行政便民服务

中心各政务大厅及专业分厅：

目前，全国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，“德尔塔”毒株适应

能力强，传播速度快，病毒载量大，治疗时间长，导致疫情防

控工作难度加大，国内、省内多地相继发现本土病例和无症状

感染者。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工作要求，

坚决防止疫情扩散和蔓延，切实保障办事群众和工作人员身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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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和生命安全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提高认识

坚决落实好国家、省、市级疫情防控工作各项部署要求，

始终站在对人民负责的高度，充分认识当前疫情的新形势、新

特点，启动疫情防控应急机制，压实“四方责任”（属地责任、

部门责任、单位责任和个人责任），有效控制各政务大厅人员

流动，积极推广“网上办、预约办、不见面审批”，坚决守住

疫情防控的安全底线。

二、强化人员管控

（一）强化人员排查管控。按照各级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，

精准快速做好单位从中高风险地区来（返）安阳人员排查管控

工作，发现中高风险返安人员要按照防疫要求，严格落实集中

隔离、居家留观、核酸检测、“日报告”“零报告”制度等防

控措施，并及时向市、县（市、区）疫情防控指挥部报告。

（二）落实离安返安报备制度。工作人员原则上不得前往

中高风险地区，确因特殊原因需要前往中高风险地区城市的，

要严格履行离安审批手续，报备离开返回时间、交通方式以及

活动安排；从中高风险地区城市返回人员，要按照疫情防控要

求进行核酸检测，签订未前往中高风险地区承诺书，待检测结

果显示阴性后方可正常上岗。

（三）强化进入大厅人员管控。所有进入政务服务大厅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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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必须佩戴口罩，严格落实“扫码+测温+刷身份证”要求，中

高风险地区来（返）安人员及有咳嗽、发热等症状的人员按照

疫情防控有关要求不得进入政务大厅。

（四）切实减少人员聚集。严格落实聚集性活动审批制度，

减少非必要的人员聚集，暂停 100 人以上聚集性活动的报批，

100 人以下的聚集性活动要按要求报批并制定疫情防控方案，

严格按方案进行。红事缓办、白事简办、宴会不办。

（五）做好个人自身防护。全体工作人员要积极配合疫情

防控各项工作，切实做好个人自身防护，工作时间及上下班途

中要全程佩戴口罩，定期测量体温，减少出入人员密集场所频

次，如实汇报行程和健康状况；尚未接种新冠疫苗的工作人员

应尽快接种疫苗，尽早建立人群免疫屏障。

三、提高工作效率

（一）积极推广线上办理。各政务大厅要积极推广河南政

务服务网、安阳政务服务网（安阳市民之家网）、“豫事办”

政务服务 APP、“安馨办”城市服务 APP 等线上方式办理政务

服务事项，实行不见面审批，切实减少政务大厅人流量。

（二）提高线下办理效率。对于不能线上办理的业务应采

用电话预约方式到政务大厅办理，通过多种渠道向社会公布预

约方式。现场办理期间要落实“五减一优”要求，进一步提高

办事效率，减少群众在政务大厅滞留时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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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提高咨询引导效率。咨询导办人员要进一步熟悉疫

情防控政策、业务办理流程、窗口位置分布等信息，向进入大

厅的人员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引导服务。

四、严格大厅管理

（一）强化大厅出入管理。大厅入口处要配备测温、登记

设备，科学张贴健康码、行程码扫码入口图样，做到高效登记、

快进快出。有多个出入口的大厅，要根据情况合理规划安排出

入路线，关闭多余出入口，加强大厅人员出入管理。

（二）做好防疫物资储备。各政务大厅要按照各级疫情防

控指挥部的要求，提前储备口罩、消毒液、消毒设备等必要的

防疫物资。

（三）做好大厅通风消杀。按照疫情防控公共场所消毒消

杀的规范，定期开展政务大厅消杀工作，同时注意大厅通风，

保持空气流通，确保政务大厅环境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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